
數學系館空間管理規畫 

 

數學系館教室空間只提供給『研討、教學』或者『與學術相關』

的活動使用。系館空間開放時間如下： 

1.上班時間：全館教室開放，供給已經登記之『研討、教學』

或者『與學術相關』的活動使用。 

2.下班時間：二樓 3177 教室開放給『學生自修』使用，其

餘教室全部關閉。如果需要借用教室進行『研討、教學』

或者『與學術相關』的活動，請提前到二樓系辦填表申請。 

 

數學系館設備管理規畫 

數學系館的電腦、列印機、影印機等設備只提供給『數學系師

生』從事研究、教學及其他學術相關的活動使用。非本系師生

請到電算中心或者其他單位使用以上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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